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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中華福⾳神學研究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等教育品質與學術倫理，並處理本

校在學及已畢業學⽣於在學期間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特訂定本要點。 

第⼆條  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下列情形之⼀者: 

⼀、抄襲：指援⽤他⼈資料未註明出處或註明出處不當，情節重⼤者。 

⼆、舞弊：指有造假或變造之不當⾏為者。造假為虛構、偽造不存在之資料或論⽂
由他⼈代寫;變造為不實變更資料。

三、其他違反學術倫理之⾏為，情節重⼤者。 

前項違反學術倫理⾏為之認定，須經本校組成之「學⽣違反學術倫理審定委員會」
(以下 簡稱審定委員會)負責調查及審定。 

第三條  違反學術倫理之檢舉及告發，檢舉⼈應以書⾯⽅式指陳檢舉對象、具體事實，檢附
證據， 並具署真實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向教務處提出。經查證確為檢舉情事，應即進
入處理 程序。未具真實姓名或未具體舉證之檢舉案，不予處理。本校對檢舉⼈與被檢舉⼈
身分， 應予嚴格保密。 

第四條  教務處應於接獲檢舉案件後，應於⼗個⼯作天內完成形式要件審查後，決定是否受
理。因形式要件不符⽽不予受理者，以書⾯通知檢舉⼈後結案;對於受理之檢舉案件，由本
校組成審定委員會，於三個⽉內完成調查及審定，必要時得延長⼆個⽉，其處理程序應以秘
密⽅式為之。 

第五條  審定委員會由校長延聘之審定委員會置委員五⼈，由所長、所內教師及校內外專業
領域之公正學者專家組成。以所長為召集⼈。若所長須迴避時，召集⼈由教務長擔任，若所
長與教務長均須迴避時，則由校長指定另⼀⼈擔任。 被檢舉⼈之指導教授、配偶、三親等
內⾎親或姻親，學術合作關係或其他利害關係⼈，不得擔任審定委員會委員。 

第六條  召開審定委員會前，應以書⾯通知被檢舉⼈於期限內提出書⾯說明或親⾃到場陳
述，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書或到場陳述意⾒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和學位授予相關
之案件， 審定委員會必要時得邀請被檢舉⼈之指導教授列席說明。 

第七條  審定委員會完成調查，應做成具體決議，違反學術倫理之審定應有三分之⼆以上委
員出席， 出席委員三分之⼆以上同意。其審定報告書及會議紀錄簽請校長核定後，由教務
處以書⾯通知檢舉⼈與被檢舉⼈審定結果。被檢舉⼈對審定結果有異議，得於收受通知三⼗
天內， 以書⾯敘明具體事實，向教務處提出申復，申復以⼀次為限。申復時經審定委員會
出席委員三分之⼆以上通過，始得變更原決議。 



第八條  違反學術倫理之懲處：

⼀、本校在學學⽣經審定有違反本要點第⼆條學術倫理情事，學術報告由授課⽼師
得按情節輕重給予成績處分，其餘則提報學務處依本校學⽣獎懲規定懲處。 

⼆、本校在學或畢業學⽣之學位論⽂經審定確認有違反本要點第⼆條情節重⼤者，
應予撤 銷學位，公告註銷及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
專校院及 相關機關(構)。另發函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撤下被檢舉⼈之論⽂紙本
及電⼦檔 案;經審查未達前項程度者，審定委員會得限期命被檢舉⼈修正、公開道歉
或採取其 他適當之處置。 

第九條  審定不成⽴之檢舉案件，檢舉⼈如有具體新事證時，得再次提出檢舉。經確定具有
新事證時，得由原審定委員會處理。

第⼗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修正時亦同。 


